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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

月18� 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号会议厅

5、会议主持人：郑康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9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6,381,7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1.0016%。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 人代表3� 名股东， 代表股份38,596,907股， 占公司总股本

10.28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7,784,8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269％。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4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116,375,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3％；反对

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0股。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759％； 反对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241％；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小江、赵垯全

3、结论性意见：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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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中钢大厦六栋五楼

培训室

3、会议召集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PHUA� LEE� MING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

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09:15至2021年5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人，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256,298,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33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所持股份数为256,112,89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87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所持股份数为18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人， 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722,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8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所持股份数为8,536,98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7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所持股份数为18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51%。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

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

认真审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46,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6％；反对

5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70,3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04％；反对5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767％；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4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4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4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4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 审议《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6％；反对

7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8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54％；反对7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17％；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5、 审议《关于对外投资并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苗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关联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75,921,360股，不计入审议此议案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80,304,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5％；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4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140％；弃权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董凌律师、伍邵花律师现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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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45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5 － 2021/5/26 2021/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3月

26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81,990,294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745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9,996,016.22元（含

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5 － 2021/5/26 2021/5/2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7457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

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 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06711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由公司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

息0.06711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711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

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745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51-84346722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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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1年5

月14日、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确认，本公司目

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4日、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管理层核实，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

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

面核准文件，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的《湘财股份关于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1-035）。

（三）公司于2021年5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5日披露的 《湘财股份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7）。

（四）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目前，除已披露

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五）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

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等其他股价敏

感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4日、5月17日、5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

前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事项尚需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相关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能

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无任何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本公

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01� � � � � � � �证券简称：大博医疗 公告编号：2021-036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5月18日上午9:

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上午9:

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志雄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

厦门市海沧区山边洪东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360,580,424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9.6748%。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6,

493,1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8.6583%。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87,32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5%。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87,324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1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指

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360,580,3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324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 反对：

1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

5、审议通过《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60,580,3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324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 反对：

1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7、审议通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360,580,4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424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356,633,85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9055%；反对：3,946,574股，占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1.0945%，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61,85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95%；反对3,946,

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05％，弃权：0股。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1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同意：360,580,324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08,324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 反对：

1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委派康志伟律师、洪舒静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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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公司5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8,755,9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79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LIEW� XIAO� TONG（刘晓彤)先生、

独立董事黄忠先生、刘斌先生、江积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郑开云先生、杜德璐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谢佳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除董事外的高级管理人员杨金

明先生、周凌娅女士、秦大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于阳明先生因

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51,774 99.9662 104,201 0.033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67,823 99.8634 58,500 0.1366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7,611,489 89.9129 31,144,486 10.087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697,475 99.9810 58,500 0.019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41,787,973 99.7512 104,201 0.2488 0 0.0000

6

《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和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41,833,674 99.8603 58,500 0.1397 0 0.0000

7

《2020年度财务决算和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0,747,688 25.6555 31,144,486 74.3445 0 0.0000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及相关事宜的

议案》

41,833,674 99.8603 58,500 0.1397 0 0.0000

1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41,833,674 99.8603 58,500 0.1397 0 0.0000

12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41,833,674 99.8603 58,500 0.139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1年4月20日公告的《再升

科技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及于2021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料。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亚、汪建龙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